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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5号

《厦门经济特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已于2022年8月26日经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8月26日

厦门经济特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2022年8月26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类分 广告 副省级媒体

登报热线：5581501 5550633 手机微信同号：18030270336 19906032813

◉吕岭路122号报业大厦10楼1009室（电话：5550633）

◉湖里区枋湖南路29号湖里行政中心二楼1号窗口（电话：5383530）

◉海沧区行政中心二楼24窗口（电话：5511763）

◉厦门市行政服务中心3楼A厅27窗口（电话：5509533）

友情提醒：本栏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敬请验明对方相关资料，若因此
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与本报无关。（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特别提醒
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和

户口簿等丢失，不强制要求登
报。如身份证或户口簿丢失，
失主为了规避法律纠纷，可以
自愿登报，以示遗失作废。

❙沙发翻新❙
沙发翻新定做内保十年5989997

❙疏通管道❙
疏通清洗水电钻孔空调8728768

❙公告启事❙
遗失声明

父亲：王金龙，母亲：杨玉

娟之女王雯心的《出生医学证

明》不 慎 遗 失 ，旧 证 编 号 ：

M3505463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电普能源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
作废。

公告
相关车辆使用人或所有人：

2022 年 8 月 18 日 21 时
许，我局对同安区新美街道禾
山社区打石山半山腰进行检
查，发现一部推土机正在平整
场地，现场堆放大量渣土。该
行为涉嫌违反《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我局执
法 人 员 依 法 对 该 推 土 机
（3DDD02468）进行先予登记
保存。因你（公司）拒不出面接
受调查处理，根据《厦门经济特
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
处罚权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
款之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你（公司）仍不出面接受
处理，上述被登记保存的物品
将按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王锦宇（身份证号码：

350427********2521）：本局对
你在厦门市思明区黄厝云海山
庄79号别墅违法建造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厦思城管罚〔2022〕600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
月内直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遗失声明
父亲：陈流芳，母亲：郭梅

玉之子陈烁杰《出生医学证明》
不 慎 遗 失 ，旧 证 编 号 ：
T350599522，声明作废。

公 告
厦门市铭驹科技有限公

司:我局已办结你单位职工赖
胜生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按
程序于2022年8月24日发出
《厦门市职工工伤认定书》（认
定书编号：2022040828），因该
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留置送达、
邮寄送达，现予以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9月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厦门九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本局对你公司在厦门市思
明区禾祥西路8-14号餐饮、娱
乐等公共场所从事噪声超标、
干扰居民生活休息的活动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厦思城管罚〔2022〕
2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
个月内直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
民法院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告知书
连欣怡（身份证号码：

350824********0022）：本局对
你在厦门市思明区龙山路174
号 1304室擅自改动房屋建筑
主体、违法建造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厦思
城管告〔2022〕406 号《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送达后

五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者
听证申请，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处
理决定。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毅群电

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200MA8U9B93X6；法
定代表人：Michael Chao-
Juei Chiang），决定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181667.7万元人民币
减至4000万元人民币，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联系电话：0592-
5738999-386838，联系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
民安大道996号之2二楼E区。
毅群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认尸启事
2022年8月19日，杏林派

出所在厦门市集美区碧溪大桥
下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身长
162cm，头发花白，发长2cm，
上身穿紫色小格子衬衫，下身
穿黑色长裤，足穿蓝色拖鞋。
如有知悉者，请与厦门市公安
局杏林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
0592-6079189。

厦门市公安局杏林派出所

遗失：陆志成遗失警察证，
警号：200049，声明作废。

因自来水管道接通的需要：思明区中银大厦、文物大
厦、种子大厦、税务保险大厦、中闽大厦、滨北派出所、特
贸苑、官任大厦、建兴小区、华新苑、马哥孛罗酒店、国盟
新天地、阳明楼、官任小区、筼筜幼儿园、建兴路70号-
99号定于2022年9月1日23：00至9月2日6：30停水。

请您在停水前及时做好储水准备（遇雨顺延），并相
互转告,因此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服务热线：96303

停水通知

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根 据 厦 海 政
[2018]90 号 土 地
征收启动公告，位
于厦门市海沧区东
孚街道东瑶村西园
社房屋在“东孚南
路（二期）市政道路
工程建设”项目范
围内应予征收拆
除，经调查情况如
下：

公 示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东孚街道办事处

2022年9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权属人
陈良心、陈鲁、陈菊、

陈清江、陈魏良
陈金藤

陈魏良等4人

陈民

陈梅、陈秀枝、陈利翠、
陈食、陈银治、蒋金石羡、
陈治、陈蚶目、陈有恭、

陈秀华

陈西春等8人
陈西春等8人
陈良心等3人

证号

同字第152570号

许字第030243号
同字第152584号
（第三栏、第四栏）

集集建（93）字第030493号

同字第152562号

同字第152516号
同字第152517号
同字第152568号

批准面积（m2）

0.13亩（86.67）

108

0.06亩(40)

120

0.03亩(20)

0.24亩(160)
0.05亩(33.33)
0.04亩(26.67)

实际使用人
陈合平、陈合法、陈合作、陈志安、

陈荣团、陈亚明、陈伟阳
陈才来

陈亚明

李爱真

陈建智

陈亚因
陈水龙、陈水胜、陈和结、陈亚钦

陈合法

对以上公示内容如有异议者，
请在见报七日内向以下单位检举举
报或提供材料。

举报电话：海沧区土地房屋征
收事务中心办公室：6053247

东孚街道办事处：6319787
东孚征迁公司：6319705
西园社拆迁工作点：59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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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管理，保障和监督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职，
维护警务辅助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升警务辅助
人员的素质，遵循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
原则，结合厦门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以下简称辅警），是指由公安机关依照本
条例招聘，为公安机关警务活动及相关工作提
供辅助支持的非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人员。

治安联防、治安志愿者、护村队、护校队等
社会群防群治力量，以及从事公安机关保卫、
保洁等后勤服务人员，不属于辅警。

第三条 辅警的职责、招聘、使用、监督和
保障，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辅警队伍建
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规划，加强组
织领导，研究解决辅警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辅警的人员经费、
日常管理、被装配置等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

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辅警的管理工作。
机构编制、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退役

军人事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科学、合理配备使

用辅警。
辅警应当在公安机关组织、指挥或者人民

警察带领下，从事协助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
会治安、开展行政管理、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
的警务辅助工作。

辅警依法履职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和配合。辅警履职
的后果，由辅警所在公安机关承担。

第二章 职责

第七条 在公安机关的组织、指挥下，辅
警可以协助开展下列工作：

（一）治安巡逻、值守，接受、处理群众求
助，化解矛盾纠纷；

（二）疏导交通，提示、劝阻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记录交通违法信息，引导当事人协商处
理轻微交通事故；

（三）社会治安防范、交通安全、禁毒、反诈
骗等宣传工作；

（四）收集社情民意、采集相应基础信息、消
防安全巡查、组织群防群治等社区警务工作；

（五）文书助理、档案管理、接线查询、窗口
服务、证件办理等行政服务工作；

（六）心理咨询、医疗、翻译、计算机网络维
护、数据分析、软件研发、通信保障、警犬训导、视
频监控研判、智能设备操控、新媒体宣传、实验
室分析、检验鉴定、现场勘查等技术支持工作；

（七）除武器外的警用装备保管和维护保
养、非涉密财务管理等警务保障工作；

（八）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可以开展的其
他工作。

开展前款工作有职业资格要求的，应当具
备相应的资格。

第八条 在人民警察的带领下，辅警可以
协助开展下列工作：

（一）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境外人员等实
有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特种行业、危险物品等
治安要素管控；

（二）交通管制和交通安全检查，制止和纠
正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三）接处警、盘问、检查、抓捕、押解、维护
案（事）件现场秩序、保护案（事）件现场；

（四）对疑似醉酒或者吸毒的人员、精神障
碍患者以及其他丧失辨认或者行为控制能力
的人员，依法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五）接报案、受案登记、接受证据、信息采
集、调解、送达文书等工作；

（六）整理保管案卷、管理涉案财物；
（七）公安机关监管场所的管理勤务；
（八）维护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
（九）参与突发事件处置；
（十）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可以开展的其

他工作。
第九条 辅警不得从事政治安全保卫、技术

侦察、反邪教、反恐怖等工作，不得办理涉及国家
秘密的事项，不得保管、携带、使用武器以及单独
执法或者以个人名义执法等法律、法规或者国家
规定的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从事的工作。

第十条 辅警协助人民警察开展与执法
有关的辅助性工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全
过程记录、出示工作证件。

第三章 招聘

第十一条 招聘辅警应当在党委的统一
领导下，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明
确招聘标准和程序，严格选拔聘用。

第十二条 应聘辅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三）十八周岁以上；
（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五）具有履职所需的身体素质和工作能

力；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辅警额度应当根据社会发展

水平、治安状况、警力配备情况和工作实际需
要，按照控制总量、倾斜基层的原则确定。

市公安机关在确定的辅警额度内，根据实
际需求编制招聘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市公安机关可以从烈士、公安
英模以及因公牺牲、因公四级以上伤残的人民
警察或者辅警的配偶、子女中定向招聘辅警。

退役军人、见义勇为人员、警察类或者政
法类院校毕业生等具有国家和省规定优先情
形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

退役军人应聘辅警的，其学历条件可以适
当放宽，但入职后三年内应当取得大专以上学
历；未取得的，聘用期满后不予续聘。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招聘
为辅警：

（一）被开除党籍、军籍的；
（二）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

案的；
（三）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或者因吸毒、

卖淫嫖娼、赌博等受过行政处罚的；
（四）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者

辞退的；
（五）因违反辅警管理规定被解除劳动合

同的；
（六）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七）具有其他不宜从事警务辅助工作情

形的。
第十六条 招聘辅警，应当经过发布公

告、自愿报名、资格审查、考试、心理素质测评、
体能测试、体检、考察、公示等程序。公告应当
载明招聘的职位、名额、报名条件、需要提交的
材料以及其他须知事项。

对专业有特殊要求的岗位，可以采取特殊
招聘程序。

第十七条 聘用为辅警的，公安机关应当
依法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第四章 管理监督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谁使用、谁
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辅警管理监督
制度，严格落实辅警管理监督责任。

公安机关应当指定专门的辅警管理机构，明
确使用单位和管理人员的责任，将辅警管理监督
纳入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和队伍建设规划。

上级公安机关指导、监督下级公安机关的
辅警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辅警与人民警察有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
关系的，不得被安排到该人民警察同一部门，
或者有直接管理、直接利害关系的岗位工作。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辅警
培训教育制度，组织开展岗前培训、在岗培训、
晋升培训、技能培训，进行政治、法律、业务、纪
律、作风教育并为辅警的学历提升创造条件。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考核

制度，对辅警思想政治、工作绩效、纪律作风等
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确定层级、层级升
降、评先评优、薪酬调整、续（解）聘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为辅警配发统一的证件、服装、标识。

辅警履职期间，应当按照规定穿着辅警服
装、佩戴标识、持证上岗；需要着便装的，应当
携带证件。

辅警离职时，公安机关应当收回配发的证
件、服装和标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使
用辅警证件、服装和标识。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辅警执
勤、备勤所需的业务用房、装备。

辅警履职期间可以驾驶警用汽车、摩托
车、船艇等交通工具。

辅警在协助人民警察开展巡逻、检查、抓
捕、押解等工作时，遇到有危害公共安全、扰乱
社会秩序和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
况，按照人民警察的指挥，可以使用必要的警
用器械予以制止。

第二十四条 辅警接到报警、遇到或者发现
重大警情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报
告，不得以任何理由瞒报、漏报或者拖延不报。

第二十五条 辅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职的情形时，应当回避。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
理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

辅警的回避，由其所在单位决定。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辅警督

察制度，对辅警履行职责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
行监督。

辅警履职，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发现辅警有违纪违法行为的，有
权向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
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依照有关
规定反馈。

第二十七条 辅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
安机关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严重违反公安机关管理规定和纪律
要求的；

（二）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或者给公安
机关造成损害、不良影响的；

（三）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

第五章 权利义务和职业保障

第二十八条 辅警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职所需的工作条件；
（二）依法获得工作报酬，享受休息休假和

福利保险待遇；
（三）参加岗位所需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培

训；
（四）对公安机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
（六）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七）依法参加工会；
（八）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其

他权利。
第二十九条 辅警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履职、积极工作；
（二）服从管理、听从指挥；
（三）忠于职守、文明执勤；
（四）清正廉洁、秉公办事；
（五）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六）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其

他义务。
第三十条 市公安机关会同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建立符合辅警岗位危险
性、专业性、劳动强度等特点、体现工作绩效和
适应分级分类管理的薪酬和福利制度，并实行
动态调整。

第三十一条 辅警实行层级晋升制度，市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合理设置各层级
辅警额度，做好辅警的层级评定和升降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为辅警缴
交社会保险费，缴存住房公积金；定期组织辅
警参加健康检查，建立辅警健康档案，健全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安全保障。

第三十三条 辅警在履职中成绩突出或
者有重大贡献的，公安机关参照人民警察奖励
制度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四条 辅警因工受伤、致残、死亡
的，依照有关规定享受工伤等社会保险待遇；
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依照《烈士褒扬条例》有
关规定评定为烈士，其遗属依法享受相应优待
抚恤待遇。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在编工作人员时，可以安排一定的岗位
定向招聘优秀辅警。

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可以从优秀辅警
招录人民警察。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辅警招聘、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七条 辅警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依
法依规予以处理。

阻碍辅警依法履职或者对辅警实施不法
侵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
款规定，非法使用辅警服装、标识的，由公安机
关予以没收，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非法制造、贩卖辅警服装、标识的，
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下的，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超过
一万元的，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在公安机关
从事警务辅助工作人员的过渡安置方案，由市
公安机关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22年10月1日起
施行。


